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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提示（含金银箔粉食品不能食用） 
 

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倡导科学理性消费，遏制“食金

之风”。近日，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海关总署联

合印发《关于依法查处生产经营含金银箔粉食品违法行为的

通知》，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严格食品安全监管，食品生

产者不得采购使用金银箔粉生产加工食品，食品销售者不得

采购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，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售卖含

金银箔粉餐食。 

一、金银箔粉既不是食品生产原料，也不是食品添加剂 

金银箔粉既不是食品的生产原料，也不能作为食品添加

剂使用，被禁止添加进食品中，不能用于食品生产经营。提

醒广大消费者，含有金银箔粉的食品是不合格食品，存在食

品安全风险。 

二、不要选购食用含金银箔粉食品 

根据我国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规定，

金银箔粉不是食品添加剂，不能用于食品生产经营。食用后

不仅没有营养，还可能伤害人体健康。广大消费者要提高自

我保护意识，不要被含金银箔粉食品华丽的外表以及虚假宣

传所迷惑。为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，请自觉抵



制金银箔粉食品，警惕食品安全风险。从营养角度看，金银

并非人体必要元素，没有任何营养价值。金和银作为重金属

元素，如果摄入过多，有可能会造成机体中毒，如使蛋白质

的结构发生不可逆的改变，影响组织细胞功能，进而影响人

体健康。 

三、注意保留证据，依法维权 

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发现存在添加金银箔粉或其他不

明物质的违法行为，要注意保留消费凭证、支付记录等相关

证据，及时拨打 12315 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，依法维护

自身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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